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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本法所称海上运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

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 本法第四章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

的海上货物运输。 第三条 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

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二十总

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前款所称船舶，包括船舶属具。 【

相关法条】 本法第164条。  【意思分解】 1这两条规定的是

海商法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适用船舶、适用水域和适用事

项。 2第3条规定了海商法适用的船舶。 3第2条规定了海商法

适用的水域，注意除在内河与海洋之间直达运输时内河为适

用水域外，其余情况下，内河不为适用水域。重点注意第2款

的内容。 第二章 船舶 【重点法条】 第九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

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条 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

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十三条第

一款 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

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相

关法条】 《担保法》第41条。 【意思分解】 重点掌握船舶所

有权、共有及抵押权登记的效力：未经物权登记，不得对抗

第三人。换言之，未完成以上3个登记的，并不影响相应权利

的成立(生效)。故只要合同成立生效，即使未完成物权登记



，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第9条)、共有人之间(第10条)以及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第13条第1款)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生

成，但在外部法律关系上，不得对抗不知情的第三人。以上3

个条文是关于船舶物权的最基本规定，其立法理念同我国现

行物权立法有所不同，应予重视。 【不要混淆】 第13条第1

款同《担保法》第41条之规定极不相同。第41条称：不完成

物权登记，抵押合同不生效，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这是极不科学的规定(详见《担保法》部分第41条的“意思分

解”)，因为它混淆了物权登记同合同登记的关系。而《海商

法》第13条第1款的规定，颇符合物权法原理。至于二者之间

，应是特别法《海商法》与普通法《担保法》之关系，故船

舶抵押权应适用《海商法》规定。 【重点法条】 第十四条 建

造中的船舶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

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 第十五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抵押人应当对被抵押船舶进行保险；未

保险的，抵押权人有权对该船舶进行保险，保险费由抵押人

负担。 第十六条 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应当取

得持有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之间另有

约定的除外。 船舶共有人设定的抵押权，不因船舶的共有权

的分割而受影响。 第十九条 同一船舶可以设定两个以上抵押

权，其顺序以登记的先后为准。 同一船舶设定两个以上抵押

权的，抵押权人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从船舶拍卖所

得价款中依次受偿。同日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同一顺序受偿

。 【相关法条】 本法第20条。  【意思分解】 1建造中的船舶

也可以设定抵押权，并须办理登记。 2第16条第2款和第20条

关于抵押权不可分性(关于抵押权不可分性原理，请参见本书



担保法部分)的规定。 3抵押人而非抵押权人对被抵押船舶负

投保义务(第15条)。 4重点注意船舶抵押权实现的先后顺序(

第19条)：以登记的先后顺序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